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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生命践行了诺言

讲述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毛佩荣

曹艳群比我年长，我平时叫她曹姐。曹姐
是我的师傅，我跟着她学习如何办案，很多场景
至今仍历历在目。她的办案理念和精神品质深
深影响着我。

有张照片我永生难忘，那是我和曹姐一起
慰问贫困户周光喜时拍的。2018 年的冬天很
冷，我们去曹姐的 3 个帮扶对象中距离最远的
周光喜家，车开到山脚下，剩下的路只能步行。
因为地上结冰，很容易摔跤，当时曹姐身怀六
甲，看着都揪心。正当我不知怎么办时，曹姐用
两缕稻草绑在鞋上，虽然还会滑，但却可以慢慢
向前走。就这样，她带着我一步一滑地上了山，
把慰问金送到贫困户手里。我忘不了周光喜见
到我们时诧异的样子，他没想到那么冷的天我
们 还 会 去 看 他 ，于 是 赶 紧 把 我 们 拉 到 屋 里 烤
火。在红彤彤的火光映衬下，曹姐的笑容好灿
烂，温暖着每一个人。

曹姐在笔记里写道：我的第一身份是共产
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
利，要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老百姓提供
优质法律服务。她用生命践行了诺言。曹姐常
说，“群众再小的事也是大事，要当作自己的事
办好。”尽管办案任务繁重，但她从无怨言。伍
大姐的丈夫几年前在搬运杉树时发生意外，经
抢救虽保住了性命，却丧失了劳动能力。欠下
的 70 余 万 元 外 债 让 本 就 困 难 的 生 活 更 加 艰
难。2021 年底的一天，曹姐给伍大姐打去电话，
详细询问家庭情况，给伍大姐指出了申请司法
救助的办法。

“您告诉我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接您！”同年
12月 10日，伍大姐一大早赶到县城，准备提交司
法救助申请材料却找不到检察院在哪儿，曹姐当
即去车站接她。那是伍大姐第一次见曹姐，曹姐
帮其办好相关手续后又送其回车站。“妹子，你真
是太好了，下次一定要到我家来，我杀土鸡给你
吃！”曹姐笑着说：“我一定会去看你和张大哥，也
会尽快帮您把司法救助金申请下来。”

可谁也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5 天
后，曹姐就是在办理这起司法救助案件时突发心
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6岁。

司法救助不能停，困难群众不能等。“临近年
关，天气渐冷，我们要尽快帮他们申请到司法救
助金，让他们过个暖心年。”我们一直记着曹姐生
前说的这句话。一个星期后，司法救助金批了下
来，我们遵循曹姐的愿望，翻山越岭将司法救助
金送到伍大姐手上。“这么好的一个妹子，怎么就
没了呢？”得知曹姐殉职后，伍大姐泣不成声。

从检后，曹姐一直坚守在办案一线，工作中
的她开朗、热情，我们都被她带动着、感染着。忘
不了曹姐曾笑着对我说：“检察工作虽然辛苦，但
我还是蛮喜欢的，‘检察蓝’很美！”我要像曹姐那
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继续谱
写新时代检察人的责任与担当。

“将心比心，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

讲述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检察院
办公室主任 肖琳浑

曹艳群乐于钻研法律和业务，年轻干警都喜
欢和她探讨案情，大家说她是“行走的法律宝典”。

2020 年 6 月，资源县公安局办理了首例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因缺乏办案经验找到
曹艳群求助。曹艳群二话没说帮着梳理证据，
详细分析和论证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
行 为 ，为 公 安 机 关 收 集 固 定 证 据 提 出 意 见 建
议。回到家后，她又连夜在微信上与公安干警
探讨案情，直到深夜 11 点，两人的微信还没有
沉寂下来。

2021 年夏天，刚休完产假的曹艳群主动承
办一起历时 36 年的信访积案。案件已过去 36
年，一些关键证人已离世，办案难度大。为还原
案件真相，曹艳群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办
案、释法说理晒在“聚光灯”下。为筹备好听证
会，她多次深入当地林场走访 50 多名证人，往
返湖南、广东等地调查取证。有些证人不愿作
证，当事人亲属甚至威胁她或跟踪她，曹艳群却
无所畏惧，将身板挺得更直后说道：“将心比心，
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

在听证会上，曹艳群通过 PPT 示证，讲法
律、释情理、摆事实，将当事人的法结心结一起
解开，为历时 36 年的信访积案画上了句号。参
加公开听证会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源县车田苗
族乡武装部部长彭石华说，办案检察官认真负
责，通过公开听证方式释法说理，以看得见、听
得到的法治形式，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政和，使信
访积案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看似柔弱的曹艳群有一颗坚毅的心，她秉
持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更不放过一个罪犯的办
案原则，孜孜不倦守望正义。2014 年，资源县发
生一起在校女学生被强奸案，3 名犯罪嫌疑人一
直在逃。受案后，曹艳群与公安干警日夜兼程，
终于在外省找到了被害人，当得知女孩的父亲
在监狱服刑、母亲离家出走，而女孩在案发后不
愿再去学校读书的想法后，曹艳群焦急地跟同
事说：“一个 14 岁的孩子，不上学没有文化，将
来到社会上更难，我们要想办法帮助她。”曹艳
群一边耐心地抚平被害人受伤的心灵，一边向
单位汇报启动司法救助程序，联系教育局和学
校，办理转学，减免借读费、住宿费等事宜，帮助
受到伤害的女孩重返校园。

通往公平正义的路，或许风雪载途，或许荆
棘遍布，曹艳群那种追求极致的专业精神，激励
同行的检察人一路向前。

“我学好法律就能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讲述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检察院
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 全洪佳

曹艳群是个瑶族姑娘，从小就感受到父老
乡亲的勤劳和生活的艰辛，在心中种下了理想

的“种子”——要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曹艳群填
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了法律专业，她说：“我是瑶
乡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这里很多老百姓吃了
不懂法的亏，我学好法律就能更好地为大家服
务，为家乡法治建设作出贡献。”

2004 年，曹艳群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南民族
大学法学专业，在读期间学习非常刻苦。大二
那年，曹艳群告诉父亲，学校对他们少数民族学
生很照顾，觉得生活在这个社会真好，并征求父
亲的意见准备申请入党。父亲当时高兴极了，
全力支持她，让她在学校好好学习，多帮助别
人。曹艳群在随后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我生活在新社会，真切感受到党的恩情，认识
到党的伟大……申请加入党组织，是表明我作
为一名大学生，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
念，还有坚定跟党走的决心。”

正因为有了信仰的力量，曹艳群有了更多
奋斗的动力，大学毕业时拿到了法学、英语双学
士学位，同时还考上了研究生。当时，许多同龄
人以走出大山为荣，千方百计想留在大城市。
曹艳群却毅然放弃了在大城市深造发展的机
会，义无反顾地兑现承诺回家乡工作，穿上了心
心念念的“检察蓝”。她在基层办案一线，一干
就是 13 年，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兢兢业业，苦活
累活从不推辞，把对党忠诚体现在日常履职中，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一名
检察干警的责任担当。

2016 年以前，曹艳群的帮扶对象刘海一家 9
口挤在一栋木房子里，曹艳群了解到易地搬迁
政策后，立即与驻村干部沟通准备材料，帮刘海
家修建了一栋新房，刘海说：“现在这房子真宽
敞，我从心底感谢小曹，她没少往我家跑，每次
来还帮我干不少活。”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九泉之下的曹艳群也可以欣慰了。

2017 年，曹艳群在办案中发现，在校留守儿
童教育管理存在风险漏洞，于是提出有针对性
的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整改，并撰写《致家
长的一封信》，引导家长加强对未成年人安全教
育，推动形成社会治理合力。

2018 年前后，资源县检察院受理多起非法
占用农用地案，特别是一些地处偏僻的苗寨，类
似案件偶有发生。曹艳群和同事开展“以案释
法”进乡村活动，到当地苗寨普法，用村民们乐
于接受的方式把法律知识宣传出去。八月酷
暑，她头顶烈日、脚踏山路，挨家挨户敲响房门，
把用精选案例制作的宣传册发出去，用少数民
族语言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我想，曹
艳群之所以有这些举动，正是因为她有一颗爱
党忧民的赤诚之心。

她是一面遵守“铁规铁纪”的镜子

讲述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主任 周海林

艳群 2008 年进入资源县检察院，当时全院
就 4 名女检察官，她总说：“男同志可以，我也可
以。”她眼里容不得案件办理有半点疏忽，凡是
她负责的工作，都要做到极致，我们都说她是

“拼命三娘”。
常常需要加班，孩子却十分依赖艳群，于是

办公室就成了孩子的第二个家。因为经常陪伴
妈妈加班，我常看见艳群的儿子躺在办公室的
长椅上睡觉。由于工作忙，没能给到孩子足够
的陪伴，艳群总是心怀愧疚。

2020 年 8 月，梅溪镇发生一起过失致人死
亡案件。唐某与朋友在河中游泳打闹过程中身
亡，现场没有目击证人，监控视频模糊，犯罪嫌

疑人邹某始终不承认罪行。案件陷入僵局，公
安机关请求检察院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在水中是否有身体接
触，有没有拖拽动作？考虑到案情的复杂性，艳
群到案发地调查走访知情人，并列出几个重要
问题供公安机关讯问时参考。犯罪嫌疑人认罪
后，她又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促使案件办理实
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艳群家还有房贷，每个月要还 3000 多元，
加上老人平时看病，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但她从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她曾在
廉政教育心得体会中写道：作为一名国家公诉
人，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决不能有一丝
一毫的私心杂念，更不能一味去攀比，不能为了
一时贪欲而断送前程、连累家庭。

艳群的微信朋友圈经常转发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等铁规铁纪，时刻提醒身边人和领
导同事，“不过问、不打听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关

心支持。”有一次，她老家有个亲戚的儿子被抓，
亲戚让她帮忙打招呼把儿子放出来，或从轻处
理。艳群毫不犹豫地予以回绝：“这是绝对不可
能的！你让我去说情，就是叫我去违纪违法！
犯了错，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你说话这么
直，就不怕伤了他们的感情？”家人忧心忡忡地
说。艳群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不伤他们的感
情，那就得违规违纪。你们也要记住，我们法律
工作者必须谨记‘三个规定’，不能为了一己私
利，做违纪违法的事。”

艳群离开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听到噩耗还不
愿意相信，打了无数个电话确认，潜意识里只想
去证明不是真的。打完电话我傻坐着，只记得她
在办公室里探出头来喊我周姐姐。我现在有时
还去翻翻她的微信朋友圈，看着她曾经发过的那
些文字，既是一种思念，也是一面镜子，触动着我
们的心灵，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文稿统筹：本报记者邓铁军

无论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
——追忆“全国模范检察官”曹艳群

□本报记者 邓铁军 通讯员 肖琳浑

2021 年 12 月，曹艳群因公殉职，为弘扬英
模精神，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检察院 2022 年
8 月创建“曹艳群先锋示范岗”，并组建了“艳群

办案团队”。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守护

公平与正义，传递温暖与希望。”这是“艳群办案
团队”的工作信条。该团队与相关部门建立协作
机制，全面加强精准化办案力度，延伸司法为民

触角，解决困难群众实际问题，实现司法救助法
定领域全覆盖，全面提升诉源治理实效，努力解
开当事人法结心结，达到案结事了人和的办案目
标，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据统计，“艳群办案团队”成立以来，已
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51 件 51 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18万余元，其中救助未成年人 3人，妇女 11人。

把听证会“搬”到村里

近日，资源县检察院把公开听证会“搬”到
了犯罪嫌疑人居住的高山村，并邀请人大代表、
人民监督员、人民调解员、当地村干部参加，以

“入村听证+送法进乡”方式，向村民传递检察温
度，普及法律知识。

2003 年 8 月 22 日，陈某在杨某家喝酒期间，
因琐事与杨某发生冲突并将其捅伤。接到公安
机关通报当天，检察官徒步两小时到达尚未通
公路的案发现场。经鉴定杨某为重伤。陈某为
逃避法律处罚而潜逃，这一逃就是 18 年。

案情在 2021 年 11 月出现转机。曹艳群在
“挂案”清理活动中发现陈某一直在逃，且未对
杨某进行赔偿，她一边指导杨某申领司法救助
金，一边积极与公安机关联系，督促尽快抓获陈
某。曹艳群去世后，“艳群办案团队”成员接过

“接力棒”。2022 年 5 月，办案团队联合高山村
村委会对杨某进行多元救助，并多次到陈某家
走访，耐心讲解法律政策，陈某随后向资源县公
安局投案自首。

办案检察官调查了解到，陈某、杨某并无
积怨，只是酒后冲动引发犯罪。如能促使陈某

赔偿，消除杨某的怨气，陈某就有可能得到谅
解，有助于化解双方矛盾。为妥善化解双方矛
盾，资源县检察院决定采用“刑事和解+公开听
证”模式。“艳群办案团队”成员积极与陈某、杨
某沟通，引导双方和解，考虑到二人居住地较
为偏远、交通不便，该院决定上门听证。最终，
双 方 当 事 人 在 检 察 官 的 劝 说 下 达 成 和 解 意
见。在场村民代表纷纷表示，检察院把听证会

“搬”到村里，让大家在家门口听了一堂生动的
法治课。

帮助未成年被害人重返校园

“检察机关不仅拯救了我的孩子，还拯救了
我们这个家。”8月 3日，一对夫妇带着女儿走进
资源县检察院，将一面写有“司法救助为百姓、
能动履职护未来”的锦旗送到“艳群办案团队”
成员手中。

这是“艳群办案团队”办理的一起信访案
件。信访人的女儿是一起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
害人，因为不服公安机关作出的立案决定，信访
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艳群办案团队”
受案后展开调查，发现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
能成立，遂发出不予立案理由说明通知书，公安
机关随后立案侦查。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被
害人家庭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指导
信访人及时提交司法救助申请，同时对被害人
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其积极面对生活。

“艳群办案团队”还主动与教育、交通运输、
妇联等部门协调，开展多元救助帮扶。在多方
共同努力下，被害人现已被某师范学校录取，重

新返回了校园。
“鲜红的锦旗，不仅是检察人恪尽职守、能

动履职的最好诠释，也是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
的信任、支持与认可，更是对检察干警的激励。”

“艳群办案团队”成员表示，将秉承检察为民初
心，坚持公平正义与司法温情并重。

到当事人家里普法

“感谢法官、检察官，为我的事情大老远跑
过来开庭，我一定吸取教训，也告诉大家，千万
不能随便烧火。”这是“艳群办案团队”近日办理
李某失火案庭审时的一幕。

考虑到李某年纪较大且行动不便，为提高
当地村民森林防火意识，资源县法院采取巡回
法庭形式，将庭审现场“搬”到李某家中。“艳群
办案团队”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到当事人家中
普法。

庭审中，公诉人宣读了起诉意见书，并就李
某失火案的犯罪事实出示相关证据。李某对指
控的犯罪事实予以认可，并表示认罪认罚，积极
赔偿损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时，详细讲解
了失火的社会危害性，并教育被告人和旁听村
民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森林失火危害较大，禁止
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严禁野外用火，切实防止森
林火灾发生。

上门普法，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体现了
检察机关以案释法讲解森林防火的重要性，引
导 村 民 自 觉 做 森 林 防 火 的“宣 传 员 ”和“监 督
员”，参加庭审活动的人大代表纷纷为“艳群办
案团队”点赞。

艳群走了，办案团队还在
广西资源：组建“艳群办案团队”弘扬英模精神

曹艳群，扎根艰苦山区 13 年，直到以身殉职。她对党忠诚，政治品格坚定，初心如磐始
至终；她厚植为民情怀，心中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她恪守法治信仰、维护公平正义，一
生秉公办案；她勇于担当、坦荡无私，始终敬业清廉。她是新时代检察机关模范践行习近
平法治思想、扎根基层为民司法的先进典型，先后被追授为“全国模范检察官”“广西壮族
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八桂楷模”。今年 5 月，中央政法委印发通知，号召各级政法机关和
广大政法干警向曹艳群同志学习。本刊编辑部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不久前举行的曹
艳群先进事迹报告会上，选取了 4段感人故事，一起来感受。

右图：“ 艳 群 办
案团队”成员到村民
家中实地走访调查。

下图：“ 艳 群 办
案团队”把公开听证
会“ 搬 ”到 群 众 家 门
口 。 图 为 检 察 官 走
在进村的路上。


